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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宜蘭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

第四條 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與合作機構進行校外實習時，應將下列
事項納入實習合作契約書後，始得辦理：

1. 合作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，並與學校指派之專責輔
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。

2. 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、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
全措施之規劃。

3. 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。

4. 明定課程名稱、學分數、實習時間(每日學習時間、請假或例假規定)、合約期
限、實習內容、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、膳宿及交通、成績評核基準等項目。

5. 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式。

6. 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之條件及程序。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
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，所定產學合作書面契約應依勞動基準法
規定辦理。

第五條 各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得開設校外實習課程，校外實習成績
經評核及格者，實習80小時核計1學分。……。校外實習80小時，得
申請校外實習1學分，至多可申請4學分。(需附上校外實習出勤紀錄)

第八條 校外實習課程完成後，須舉行成果發表會，並配合校內活動
做公開成果展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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